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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东方红阳光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本资管计划”）于 2017年 6月 8日成立，

管理人为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托管人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于

2021年 10月 8日披露的《关于东方红阳光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提前终止与清算相关事宜

的公告》，本资管计划于 2021年 10月 8日终止并进入终止后的清算程序。 

本资管计划管理人、托管人根据《东方红阳光 1 号集合资产管理合同》（以下简称“合

同”）的约定履行资管计划清算程序。管理人编制本清算报告，并经托管人复核，由管理人

向委托人披露。 

 

一、基本信息 

资产管理计划名称 东方红阳光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产品代码 918044 

成立时间 2017年 6月 8日 

管理人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二、资产管理计划的清算程序 

（一）终止原因 

根据合同约定，存续期间，若持续五个工作日投资者少于 2人的，本资管计划应当终止。

截止 2021 年 10 月 8 日，本资管计划已有连续五个工作日，即 2021 年 9 月 24 日、9 月 27

日、9月 28日、9月 29日和 9月 30日，投资者少于 2 人，故 2021年 10月 8日本资管计划

提前终止并进入终止后的清算程序。 

 

（二）清算程序 

根据合同约定，本资管计划关于清算程序的约定如下： 

1、合同终止的确认 

资产管理计划合同终止的情形出现当日为合同终止日。 

合同终止时如遇特殊情况，资产管理计划因财产流动性受限等原因延期清算（即延长清

算时间）的，资产管理人应当及时向中国证监会相关派出机构和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报告（如

需）。 

2、清理资产管理计划财产债权、债务 

除交易所、登记公司等自动扣缴的费用外，所有资产管理计划财产债务清偿由管理人、

托管人核对无误后，由管理人向托管人出具划款指令，由托管人复核后办理支付。管理人应

匡算合同终止日下一个月的最低备付金及交易保证金，保证产品有足够的资金进行场内清

算。 

管理费、托管费计提规则是以当日资产净值为基数在下一日计提，合同终止日的管理费、

托管费以当日资产净值为基数在当日计提。 

清算过程中发生的费用由资产管理计划财产承担。 

3、编制清算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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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人应根据资产管理计划终止日的资产负债情况编制清算报告，并经托管人复核，由

管理人向投资者披露。 

4、向投资者支付清算财产 

清算报告披露后，按清算报告的分配约定，由管理人向托管人出具划款指令，经托管人

复核无误后，向投资者支付清算财产。 

资产管理人应当在资产管理计划清算结束后五个工作日内将清算结果报基金业协会备

案，并抄报中国证监会相关派出机构（如需）。 

 

（三）清算期间 

    本资管计划的最后运作日为 2021 年 10 月 8 日，清算期间为 2021 年 10 月 9 日至 2021

年 10月 12日。 

三、财务报告 

(一)资产负债表 

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 
2021 年 10月 8日 

(资产管理计划最后运作日) 

资产：  

银行存款 1,660,772.61 

结算备付金 17,973.69 

存出保证金 91,717.91 

交易性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应收证券清算款 80.75 

应收利息 456.75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增值税返还）  

资产总计 1,771,001.71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2021 年 10月 8日 

(资产管理计划最后运作日) 

负债：  

应付赎回款  

应付管理人报酬 3,195.23 

应付托管费 562.83 

应付交易费用 10,838.04 

应交税费 7,415.50 

应付利息  

应付利润  

其他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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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合计 22,011.60 

所有者权益：  

实收基金 612,053.08 

未分配利润 1,136,937.03 

所有者权益合计 1,748,990.11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1,771,001.71 

 

四、清算情况 

（一）资产处置、负债清偿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 
2021 年 10月 12日 

(资产管理计划清算结束日) 

资产： 
 

银行存款 1,743,900.16 

期货备付金  

结算备付金 12,062.81 

存出保证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应收证券清算款  

应收利息 678.39 

应收股利  

资产总计 1,756,641.36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2021 年 10月 12日 

(资产管理计划清算结束日) 

负债： 
 

应付管理人报酬 53,025.18 

应付托管费 8.64 

应付交易费用  

应交税费 7,415.50 

应付利息  

应付利润  

其他负债 80.00 

负债合计 60,529.32 

所有者权益：  

实收基金 612,053.08 

未分配利润 1,084,058.96 

所有者权益合计 1,696,112.04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1,756,64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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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清算期间的清算损益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1年 10月 9日至 2021年 10月 12日 

(资产管理计划清算期间) 

一、清算前所有者权益（清算

损失以“－”号表示） 
1,748,990.11 

二、清算期间收入 221.64 

1. 存款利息收入 221.64 

2. 投资收益（损失以"-"填

列） 
 

3.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损失

以"-"填列） 
 

三、清算期间费用 53,099.71 

1.预提银行间账户维护费用  

2.计提管理人业绩报酬 52,938.96 

3.预提手续费 80.00 

4.其他费用 80.75 

四、清算后所有者权益（清算

净损失以“－”号表示） 
1,696,112.04 

 

（三）委托财产分配安排 

    截至 2021年 10月 12日，根据合同约定的清算程序，在扣除清算费用、管理费及

托管费等费用后，本资管计划所有者权益即支付给委托人的清算款共计 1,696,112.04

元，其中截止划款日的预估账户利息金额，一并支付给委托人。 

截至清算结束日本资管计划未持有流通受限的证券，故本资管计划清算结束。管理人将

按照本清算报告的分配约定向托管人出具划款指令，经托管人复核无误后，向投资者支付清

算财产。完成财产分配后，由于银行存款利息及银行手续费为预估金额，差额部分由管理人

承担，销户时托管户孶生的利息将划付给管理人。 

 

 

 

 

 

资产管理人盖章：                              资产托管人盖章： 

2021年 10 月 14 日                            2021年 10月 14 日 

 

 


